附件1

网信企业发展重点领域

	分类
	重点领域
	领域具体范围

	基础技术领域
	电子信息设备
	包括集成电路、新型元器件、关键电子材料、新型显示、高端储能、电子专用设备仪器、智能终端以及其他高端整机等产品

	
	基础软件
	包括操作系统、数据库系统、中间件等系统级软件，语言处理系统和办公软件等重要应用软件，以及各类工业软件。

	
	下一代信息网络
	包括与5G网络、下一代互联网、工业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下一代广播电视网、北斗导航系统等相关技术研发与产品服务。

	前沿技术领域
	人工智能
	包括各类人工智能服务平台、智能机器人及相关硬件、理论与算法、基础与应用软件、通用应用及行业应用系统等。

	
	云计算
	包括支持云计算系统及设备、云计算软件与服务、云计算平台等。

	
	大数据
	包括大数据处理技术，数据算法和工具，大数据应用平台和服务等。

	网络安全领域
	网络与信息安全
	包括网络安全技术、网络安全软硬件产品、网络安全服务等，以及在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网络安全行业应用。

	网络应用领域
	网络内容
	包括网络新闻资讯、搜索引擎、社交媒体、网络音视频、网络文娱等内容；以及虚拟/增强现实相关的技术、设备、内容服务等。

	
	产业融合
	包括“互联网+”创业创新、协同制造、现代农业、智慧能源、普惠金融、益民服务、高效物流、电子商务、便捷交通、绿色生态等应用服务，以及公共信息服务。


